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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

「系旗」圖樣設計徵選活動公告 

一、活動目的：以目前本系系徽為基礎，設計「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系旗」，作為本系舉辦活

動、參加各項活動宣傳，以及與校外各單位交流之用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臺北大學公共事務學院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

三、參加對象：本系學生及系友 

四、 設計原則： 

1. 須有本校校名及本系系名（中英文，中文需全名，英文可縮寫）； 

2. 須有本系系徽，校徽則可適當納入（校徽請參考本校網頁）； 

3. 可參考本系設立宗旨與發展理念予以設計。 

五、參與方式：請填妥報名表及著作權轉讓同意書（如後附），連同設計稿（含設計理念說明，

以紙本及數位檔方式）各 1份，親送或郵寄至本系辦公室。 

六、作品規格：圖案色彩不拘，但針對下列需求，分別電腦完成繪圖設計： 

1. 系錦旗：長 31.5cm*寬 21cm 

2. 系  旗：長 120cm*寬 80cm 

繳交作品請儲存於光碟片中，並區分為兩個資料夾，分別儲存未合併圖層之原始圖案，以

及已完成圖案合併檔，且解析度須至少達 300dpi 以上。 

光碟內原則僅得儲存一件作品（若有多件作品時，請以 1、2、3分別註明）。 

七、活動時間：98 年 4 月 1 日～98 年 5 月 15 日 

收件日期：自活動公告日起至 98 年 5 月 15 日止（以郵戳為憑） 

揭曉日期：98 年 7 月 1 日前（公告於本系網頁） 

八、相關資料提供與索取：1.本系徽章（圖檔）；2.本系設立宗旨、發展理念等文字資料，將提

供於本系網頁（最新公告）提供下載，或電洽 02-2500-9145 簡助教。 

九、 作品審查與評選： 

1. 報名之設計作品以個人創作方式呈現，請勿翻拷或抄襲他人創作，以免衍生著作權問題。 

2. 設計作品將提至本系系務會議進行遴選前 2 名，及佳作 2 名，必要時得邀請報名者列席

會議說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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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 獎勵名額、金額及辦法： 

1. 第一名：1名，頒發獎金新台幣捌仟元整及獎狀乙只。 

2. 第二名：1名，頒發獎金新台幣伍仟元整及獎狀乙只。 

3. 佳作：2名，頒發獎金新台幣貳仟元整及獎狀乙只。 

經系務會議遴選之結果將公布於本系網頁及公佈欄，並以專函通知得獎者。 

若投稿作品未達徵選水準或不適用時，獎項得從缺，各類獎項每人限得 1件。 

本系系務會議得依實際投稿作品狀況，調整各項獎項之金額。 

十一、 附則 

1. 參加徵選作品每人各以五件為限，如超過五件得由本系任選五件參選，作者不得異議。 

2. 參與徵選作品限未參加過其他比賽或公開發表使用過的作品，作品著作權有爭議、已被

買斷者請勿參賽；嚴禁盜用他人作品參與徵選。作品如違反本項規定經查屬實者，除自

負其法律責任外，將取消得獎資格，如已發給獎狀、獎金時，將追回所領獎狀、獎金並

公告之。 

3. 對收件時完好的徵選作品主辦單位負保管之責，惟遇人力不可抗拒情勢而遭致損壞或遺

失者，主辦單位不負賠償之責。 

4. 評選成績公佈後，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為「國立臺北大學公共事務學院不動產與城鄉

環境學系」所有，並同意簽具「著作權轉讓同意書」。本系依法得行使一切重製、公布、

發行等權利，不另致酬。未得獎作品，作者仍保有其各人著作財產權等權利。 

5. 其他未盡事宜依國立臺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之規定辦理，主辦單位得依需求更

改活動內容與方式，並公告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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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/團隊名稱  

※以下資料由參選者本人、或團隊之授權代表填寫其個人資料 

姓名  性別  身分證字號  

系級（在學生）／

畢業學年度（系友） 
 

戶籍地址 
□□□     縣市      鄉鎮市區     村里     鄰 

     路街   巷   弄   號  樓 

電話  
聯絡地址 

□□□ 

手機  

E-mail  

創作理念（限 500 字以內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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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                 參與「國立台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」

系旗圖樣徵選活動，茲同意獲獎後，獲獎作品以參選人為著作人，於獲獎後，

著作人應放棄行使其著作人格權，並將其著作財產權讓與「國立台北大學不

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」，必要時「國立台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」對獲

獎作品保有修改權，並應配合「國立台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」向經

濟部智慧財產局辦理著作權轉讓及商標註冊登記。（未依上述規定放棄行使其

著作人格權及將其著作財產權讓與「國立台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」

者，取消其得獎資格）。 

 

本獲獎作品「國立台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」有重製、公佈及發

行等權利，本人不得異議。 

 

作品如有抄襲臨摹他人或有妨害他人著作權者，除自負應有法律責任

外，一經查覺，本人願取消獲獎資格，如已發給獎金時，本人願歸回所領獎

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參選者簽名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年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 
 

 
 


